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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财政预算案分析 
关顾社会、务实审慎、为香港更清晰地定位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区)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发

表 2013/14 年度财政预算案 (预算案)，此乃曾司长任内发表的第六份预算

案，亦是由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领导的新一届政府之首份预算案。 

 

预算案为香港清晰地定位，致力推动特定行业的发展，例如贸易和物流、

旅游及金融服务业等，并就支持及推广该等行业提出了具体措施。例如，

政府已预留资源建造专用设施及基建巩固物流业，另外亦为基金和资产管

理公司，以及保险业务增设税务优惠。 

 

本港库房录得超出预期的盈余，接近 650 亿港元，市民因而期望预算案能

够「派糖」惠民。与其在民意压力下作出妥协，政府采取了坚定而谨慎的

方针，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超支。反之，预算案提出将库房盈余用于教育、

基建、社会财富、医疗及经济等范畴。此外，预算案建议推行的一次性纾

困措施能令低收入人士受惠最多。 

 

本文概述 2013/14 年度财政预算案的主要建议，涵盖经济发展、优化人

力、投资基础建设及关顾民生四个重要范畴，同时于附录总结预算案提出

的税务修订建议。 

 

企业方面 

 

特定行业的清晰定位 

 

我们对政府建议的务实措施，推动特定行业，为香港清晰定位表示欢迎。

我们建议各界应进一步致力对内及对外推广香港的定位，提升香港相关行

业在区内的名声及地位。我们亦建议政府专为该等特定行业推出更多税务

优惠，以巩固香港作为亚太区金融、投资及商业枢纽的竞争优势。相关优

惠可包括减低驻港地区总部的税率；以及放宽利息开支扣税的严谨规定，

以鼓励国际企业以香港作为集团的金融枢纽。  

 

扩大豁免离岸基金缴付利得税的投资范围 

 

离岸基金的利得税豁免安排现时并不适用于任何投资非上市公司的离岸基

金，因此对以投资非上市公司为主的私募基金而言，香港并非设立基金的

理想地点。我们很高兴看见政府建议将豁免离岸基金缴付利得税的投资范

围，扩大至包括买卖于香港没有物业或业务的海外非上市公司。 

 

在吸引基金管理公司方面，香港正面临激烈竞争。政府于本年度预算案采

纳我们的建议，将离岸基金的利得税豁免安排，扩大至包括买卖在香港以

外地区成立的非上市公司，从而带动基金管理、投资咨询、法律和会计等

专业服务的需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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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为提升香港成为亚洲区内享负盛名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建议政府设立境内基金税制，为符合若干条件并在港中央

管理及控制的基金提供税务宽免。  

 

有关专属自保公司的税务优惠 

 

愈来愈多亚洲区内具规模的企业希望可以经营专属自保业务，承保本身的业务风险。香港政府因此建议就专属自保公司的

离岸保险业务提供税务优惠，跟现在适用于再保险公司的税务优惠看齐 (即适用于离岸风险再保险业务的利得税税率减

半)，以鼓励更多企业成立专属自保公司。我们欢迎此税务优惠建议，相信能支持专属自保公司在香港的发展。 

 

发行通胀挂钩债劵 (iBond) 

 

鉴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公众对可提供稳定回报的低风险投资产品的需求明显增加。为回应公众对零售债券的兴趣

日浓，政府将继续联同金管局在下年度发行通胀挂钩债券。我们支持这项建议，认为可有助促进香港债券市场，特别是零

售债券市场的发展。 

 

为企业提供的一次性纾困措施 

 

预算案建议在 2012/13 年度最终应缴税款中，宽减 75%的利得税，上限为 10,000 元；此外亦建议宽免 2013/14 年度的商

业登记费。 

 

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香港的利得税税率已维持多年不变，2013/14 年度的预算案也没有提出降低利得税税率。在全球经济环境动荡的情况下，

如能调低利得税税率将有助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吸引外国投资，提高香港相对于邻近地区如台湾和新加坡的竞争力。虽

然新加坡的利得税税率是 17%，比香港的利得税税率稍高一点，但是由于新加坡政府为中小企提供税务优惠，其适用于中

小企的实际税率可能会低于香港。考虑到香港政府目前拥有庞大的财政储备，我们相信政府有能力把利得税税率由 16.5％

降低至 16％以吸引投资者。虽然降低利得税税率在短期内或会减少政府的收入，但是此举最终能提高香港的竞争力，并吸

引海外投资，长远反能增加利得税收入。 

 

打击逃税和避税行为 

 

预算案提及政府会藉着加强应用资讯科技、员工培训和调整调查策略，严厉打击避税和逃税行为。我们欢迎政府的做法，

相信能在维持现行的低税率及简单税制的同时，保障政府收入。 

 

个人方面 

 

退税及免税额 

 

继 2012/13 财政预算案，财政司司长同样在本年度的预算案中提出多项税务宽免措施，以纾缓低收入及中产人士因通胀所

带来的财政压力。 

 

预算案建议在 2012/13 年度最终应缴税款中，宽减 75%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为 10,000 元。此外，预算案亦建

议提高子女免税额及个人进修开支扣除额的上限。 

 

我们很高兴政府采纳我们有关个人进修开支的建议。我们虽然喜见子女免税额显著提高，但是公众可能对于其他免税额未

有因应通胀有所增加或调整而稍感失望。 

 

其他一次性纾缓措施 

 

为确保能够顾及弱势社群及低收入人士的需要，预算案提出多项一次性措施，包括： 

 

• 延长差饷宽免至 2013/14 年度，以每户每季 1,500 港元为上限； 

• 于 2013/14 年度向每个电力住宅用户户口提供 1,800 港元的电费及燃气费补贴； 

• 为公屋租户代缴两个月租金，并为居住在香港房屋协会乙类单位的非长者用户缴交两个月租金的三分之二； 

• 向领取综合社会保障缓助 (综缓)、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伤残津贴人士发放额外津贴，金额相当于一个月的综援

与津贴的标准金额；以及 

• 向关爱基金注资约 150 亿港元，以支持为低收入人士提供援助的相关政策。 

 

尽管部份人士的退税上限金额及受惠于一次性纾缓措施较 2012/13 年度的预算案为少，但我们对以协助弱势社群和低收入

人士为主的纾困措施和退税措施表示欢迎。中产人士在此预算案中的受惠程度却未及低收入人士。 

 

 



有关居所开支的税务措施 

 

房屋问题和过热楼市仍然是社会最迫切关注的重点。为了令楼市降温，财政司司长在 2013 年 2 月 22 日宣布政府推出新一

轮管理需求措施︰提高楼宇买卖的从价印花税，以及把非住宅物业交易缴纳从价印花税的时间由「签订转易契约」推前至

「签订买卖协议」。这是继 2012 年 10 月推出特殊措施后（即针对楼宇在短期内买卖加强额外印花税和推出适用于非香港

永久性居民和公司的买家印花税）新增的稳定楼市措施。这些新措施反映了政府解决房屋问题的决心。虽然房屋问题是一

个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但是政府或可考虑容许纳税人在自住一段时间后，其自住居所的已缴纳印花税及

按揭贷款本金获薪俸税扣除/退回，以减轻个别人士的财政负担。 

 

有关长者及医疗的措施 

 

长者和公共医疗服务的负担是其中一个随着人口老化而带来的问题。纵使政府已针对医疗服务需求激增的情况提出多个长

期性项目， 然而 2013/14 年度预算案并没有提出具体措施以纾缓社会的负担。我们建议政府容许医疗保险开支及实际医疗

开支获薪俸税扣除，提高长者医疗券金额及扩大其覆盖范围。 

 

总结 

 

财政司司长为梁振英先生领导的新政府所预备的首份财政预算案可算是关顾社会、务实和审慎的。政府在预算案内提出致

力推动香港作为特定行业的首选之地，此举无疑是迈出了理想的一步，惟我们期望能见到更多具体行动。 

 

过去数年，政府透过退税，一次性纾困措施，甚至派发现金来还富于民。但由于很多社会问题，如房屋、人口老化、教育

和污染等尚待解决，「派糖」的效用难免有所褪色。我们支持政府把庞大盈余运用在中长期政策以解决社会问题及发展经

济，而非向公众大幅地提供一次性措施。我们期望现届政府能提出和实施更多具体的长远措施，解决深层次问题和促进香

港未来的经济发展。 

 

 

 

 

 

 

 

 

 

 

 

 

 

 

 

 

 

 

 

 

 

 

 

 

 

 

 

 

 

 

 

 

 

 

 

 

 

 

 



 

免税额、扣除及税率概要 

 

薪俸税 

 

累进税率 

2012/13 及 2013/14 

应课税入息 ($) 边际税率 

最初的 40,000 2% 

其次的 40,000  7% 

其次的 40,000  12% 

余额 17% 

 

标准税率 

2012/13 及 2013/14 

15% 

 

免税额及扣除项目 

 
2012/13  

($) 

2013/141  

($) 

个人免税额：   

 基本 120,000 120,000 

 已婚人士 240,000 240,000 

 单亲 120,000 120,000 

子女：   

 第一至第九名子女   

出生年度 126,000 140,000 

其他年度 63,000 70,000 

供养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年龄在六十岁或以上)：   

 基本 38,000 38,000 

 额外免税额 

 (与纳税人同住的受供养家属) 
38,000 38,000 

供养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年龄界乎五十五至五十九岁)：   

 基本 19,000 19,000 

 额外免税额 

 (与纳税人同住的受供养家属) 
19,000 19,000 

供养兄弟/姊妹 33,000 33,000 

伤残受养人 66,000 66,000 

   

扣除项目 (最高金额)：   

个人进修开支 60,000 80,000 

居所贷款利息 

 

100,000 

(可扣税年度为 15 年) 

100,000 

(可扣税年度为 15 年)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 76,000 76,000 

向认可退休计划支付的供款 14,5002 15,0002 

向认可慈善机构的捐款 收入的 35% 收入的 35% 

 

一次性的薪俸税宽减措施 1 

宽减 2012/13 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为 1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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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立法修订 

2
 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下，有关最高收入已提升至 25,000 港元，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因此，2012/13 的供款扣税上限为 14,500 港元

以及 2013/14 及其后课税年度的上限为 15,000 港元。 



 

利得税 

 

 2012/13 及 2013/14 

 税率 

法团业务 16.5% 

非法团业务 15.0% 

 

一次性的利得税宽减措施3 

 

宽减 2012/13 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利得税，上限为 10,000 港元。 

 

物业税 

 

2012/13 及 2013/14 

税率 

15% 

 

差饷 3 

 

宽免 2013/14 年度的差饷，以每户每季 1,500 港元为上限 

 

政府收费 3 

 

宽免 2013/14 年度的商业登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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